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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子偷騎機車逃避酒測攔檢害母被罰 

公務員母親愛子心切放棄申訴辦分期 

   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強力執行酒(毒)駕裁罰案件，其中 1 位

義務人因不依指示停車接受酒測稽查，被裁處新臺幣(下同)18萬元罰鍰，

又多次交通違規，另被裁罰 3 萬 3,000 元，經義務人出面喊冤表示，係

其子偷騎其機車違規所致，本想觀看違規影片據以再申訴，但想到縱使

申訴成功，其子已在監服刑，最後還是得由父母幫忙繳納，且不希望小

孩前科累累，只好放棄再申訴，辦理分期繳納。 

    現年 55歲之王姓女子，家住新北市中和區，於 110年 10月 19日凌

晨 1時 12分騎乘機車，在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一帶，行經警察機關設有

告示執行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處所，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，遭新北市

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裁罰 18萬元，另拒絕停車受檢逃逸(非攔檢酒測)遭

裁罰 1萬 5,000元，又因 6度超速行駛、2次未參加臨時檢驗及闖紅燈、

違規停車等，共遭裁處 1萬 8,000元，合計 21萬 3,000元，自 111年 4

月間起陸續移送新北分署執行，新北分署扣押其銀行存款債權，扣得

8,000餘元，義務人收到新北分署扣押命令時，致電書記官喊冤表示，伊

係奉公守法之公務員，也不曾酒駕，收到扣押命令後，詢問其子始知，

當時其子偷騎其機車外出與友人喝酒，回家途中遇警攔檢測，一時心虛

才直接衝過攔檢站，所以罰單開在車主身上。嗣義務人依書記官建議，

向交通事件裁決處提出申訴，並聽從執行員建議，先行繳納其他小額罰

鍰 1 萬 500 元，以免公務員薪俸被執行。惟申訴結果維持原處分，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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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裁決處表示，義務人如仍不服，得與承辦人預約觀看違規影片。 

    嗣義務人於 111年 8月 12日親至新北分署向書記官表示，伊與先生

育有 1子 2女，2女均尚就學中，其子本性不壞，但交上損友，接觸到酒

精及毒品，才會入監服刑中，因此縱使申訴成功，小孩之罰鍰還是得由

父母幫忙處理，伊也不想讓小孩前科累累，所以放棄預約觀看違規影片，

請求辦理分期繳納，為人父母也只能如此了，希望其子本次入監服刑能

有所領悟，出獄後能改過向善，別再讓父母操心，說到傷心處不覺悲從

中來，執行員連忙趨前安撫。新北分署考量義務人尚有銀行貸款需償還，

且其 2個女兒尚在就學中，經濟壓力沉重，即同意其就剩餘罰鍰約 19萬

5,000元，每月分期繳納 5,000元。 

    新北分署呼籲民眾切勿酒(毒)駕，並應配合酒測稽查及遵守道路交

通安全規則，以免害人害己，又傷及荷包，萬一遭受裁罰，亦應自動繳

納罰鍰或辦理分期繳納，以免遭受強制執行，切勿輕忽新北分署對於酒

(毒)駕及交通違規裁罰案件持續強力執行之決心。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

 

 

←王姓義務人(坐者)由執行

員(站者)陪同至出納室刷信

用卡繳納分期款項 5,000元。


